


生物医学新技术推荐/申请回避专家表
	一、推荐专家信息[1,2]

	是否需要推荐专家（最多三位）
	是      否

	序号
	姓名
	单位
	专业特长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1
	
	
	
	
	

	2
	
	
	
	
	

	3
	
	
	
	
	

	二、申请回避专家信息[1]

	是否申请回避专家（可增加行数）
	是      否

	序号
	姓名
	单位
	申请回避理由

	1
	
	
	

	2
	
	
	

	3
	
	
	


注：1.本部分填写的推荐/申请回避专家仅适用于临床研究备案材料核实确认工作及已备案临床研究的评估工作。
2.推荐专家的回避原则包括但不限于：
（1）专家是被核实确认/评估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或参与人员；
（2）专家与被核实确认/评估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有近亲属关系、师生关系（硕士、博士期间）、博士后合作导师关系以及其他重大利益关系；
（3）专家24个月内与被核实确认/评估项目的临床研究机构或临床研究发起机构有过聘用关系；
（4）专家与被核实确认/评估项目的临床研究机构或临床研究发起机构有经济利害关系，如持有申报单位的股权等（通过证券交易所购入上市公司股票的除外）；
（5）专家所在单位是被核实确认/评估项目的临床研究机构或临床研究发起机构；
（6）专家所在单位与临床研究机构、临床研究发起机构属于同一单位或者隶属关系单位；
（7）专家同期提交的备案项目与被核实确认/评估项目类型相同，或者核心临床研究内容明显相似；
（8）专家与被核实确认/评估项目的临床研究机构、临床研究发起机构、项目负责人或参与人员有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其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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